
河南医药健康技师学院

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工作章程

为顺利推进学院信息化建设，提高信息化建设的科学性、

严谨性和实效性，降低建设风险，充分发挥信息化专家的技术

引领、经验指导和决策咨询作用，完善学院信息化治理架构，

学院成立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简称“领导小组”)，制订本章

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更好地开展学院信息化建设工作，促进学院信

息化工作科学、有序开展，依据《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以及技工教育“十四五”规划，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领导小组是学院开展信息化建设和管理的决策、

议事、协调、监督机构。领导小组下设信息化建设办公室，办

公室设在信息管理中心，是领导小组的日常办事机构，承担领

导小组交办的各项工作。

第二章 职 责

第三条 领导小组组长由学院负责人担任，为学院信息化

建设工作的总负责人，副组长由学院副院长担任，协助组长在



全院范围内开展工作。小组成员由学院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担任，

负责协调落实领导小组意见要求。

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一)贯彻落实上级部门关于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的部

署，统筹谋划全校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

(二)研究制订学院信息化的发展战略、总体规划。包括信

息基础设施、教学实训信息化建设、智慧校园系统建设、信息

网络安全、重大信息工程项目、教学资源开发及人才信息化培

养等。确保学院信息化建设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监督、指

导、协调学院信息化建设相关工作的有序开展。

(三)统筹、指挥学院信息化建设工作，督促、指导学院信

息化建设相关工作的制度建设、技术保障和人员配备。协调跨

部门、跨业务、关系学院发展的重大信息工程项目的建设，协

调、指导重点部门及项目的信息化建设工作。在统筹规划下，

对重大信息工程项目的立项、可行性研究和开工建设提出意见。

(四)组织起草、发布信息化相关规章、制度。

(五)组织研讨学院信息化建设中涉及的关键技术，协调制

订有关共性的技术和应用标准。

(六)承办学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四条 领导小组下设信息化建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信

息管理中心，是领导小组的日常办事机构，承担领导小组交办

的各项工作。办公室主任由信息管理中心主任兼任，副主任由



信息管理中心副主任兼职，办公室成员由全院各部门副主任担

任。办公室成员应具有一定的信息化工作能力和经验，较强的

议事能力和一定的组织能力，了解和熟悉学院及本部门信息化

工作情况。

信息化建设办公室主要职责：

（一）定期向领导小组汇报学院信息化建设情况。并按照

领导小组的决议开展工作。及时向小组组长、副组长汇报日常

信息化工作进展，并在其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二）办公室定期组织召开信息化建设规划专题会议，协

调起草和修改学院信息化建设规划，定期提交领导小组会议审

定。

（三）负责起草印发有关学院信息化建设的各种文件、通

知、计划、总结等材料。

（四）协调学院各部门信息化建设工作，对各部门的信息

化工作、网络安全工作、信息化设备情况进行不定期检查，发

现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意见。

（五）负责对全院信息化建设、使用情况进行监督评估，

并根据监督评估结果提出奖惩建议，提报领导小组审议。

（六）负责学院信息化相关项目的收集、整理、入库和实

施工作。

（七）完成领导小组安排的其他工作。

第四章 议事规则



第五条 议题确定

（一）会议议题由领导小组组长或副组长确定，领导小组

成员也可将会议议题提交组长或副组长确定。

（二）领导小组成员可将会议议题向信息化建设办公室提

出建议，由办公室提交领导小组组长或副组长确定。

（三）确定议题应首先征求分管院领导意见，重要议题应

提前向领导小组组长或副组长汇报，经审定后才能确定。

第六条 会议组织

（一）会议由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发起组织。

（二）会议由领导小组组长主持。

（三）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到会才能举行，不能出

席会议的成员应提前请假。

第七条 实施与督办

（一）领导小组会议由下设办公室专人负责记录和撰写会

议纪要。

（二）会议纪要编发后，相关审议通过事项由纪要指定的

职能部门或具体负责人负责执行。

（三）会议成员、相关职能部门或具体负责人必须认真贯

彻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按将执行情况时向信息化建设办公室汇

报，受办公室监督。

第五章 附则



第八条 本章程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信息化建设办公室

负责解释。


